
 

从形式逻辑到先验逻辑——评胡塞尔的《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 

张廷国／文 

胡塞尔在1930年为《观念Ⅰ》英文版所写的“后记”中，通过回顾他20多年来在现象学领域的研究，重申了他对哲学
概念的理解。他说：“在我看来，哲学按照其观念应当是一门普遍的和在彻底意义上的科学，它是出自最终的奠基，
或者同样可以说，出自最终的自己负责的科学，因此在这样一门科学中，并没有任何述谓的或前述谓的明见性，可以
作为毋庸置疑的认识基础而起作用。正如我所强调的那样，它是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只是以一种相对和暂时
有效的方式才得以实现——但如此一来，它也是在行动中才得以实现”①。根据胡塞尔这种理解，他实际上是试图通
过他的现象学研究恢复哲学最本源的观念，即那种自柏拉图以来已成为欧洲哲学和科学基础的观念。并且，在他看
来，柏拉图式的要求所根据的哲学，只有通过成功地提供某种最终和绝对的基础，才能适合于对一切论断的基础作出
澄清，才能对其真实性作出保证。 
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哲学观念，在1913年出版了其《观念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胡塞尔一直都在试图回答他在
《逻辑研究》中提出的“纯粹逻辑学”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把康德曾经提出的“纯
粹理性批判”的任务贯彻到底，即必须从传统的形式逻辑过渡到一种先验逻辑。胡塞尔写于1928年底至1929年初，并
于1929年出版的《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一书，可以说就是胡塞尔晚年集中探讨这一问题的结果。 
在《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中，胡塞尔通过对“逻辑理性”的批判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科学之所以遗忘了“生活
世界”的意义，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一种真正的逻辑。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逻辑不仅应当包括一切既是最广泛、又
是原则上统一的科学理论的问题，而且作为先验逻辑，它预先阐明了具有最深刻认识的自我认识的科学，并在所有行
为中使自己可以理解。因此，这种逻辑并不愿意被理解为一种完全纯粹的和形式的逻辑，在最广义上说，它只要求被
理解为莱布尼茨意义上的一种普通数学，一种逻辑的理念科学，而且只是一种“实证的”科学。另一方面，它也不愿
意成为人们按照实践结果来看待的一门工艺学。相反，作为发挥作用的纯理论兴趣的最高级功能，它要展示出先验原
理的一个系统，从而赋予科学作为真正科学的可能意义。 
按照他的观点，如果说逻辑学在近代开端时期还是科学的先导的话，那么，此后这种本质性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因
为正是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科学才变成了各门具体和独立的科学，它不再关心逻辑学，甚至几乎轻蔑地把它搁置在
一旁。但是在近代，这门逻辑学本身也完全偏离了它自己真正的意义和它所特有的任务。它不再能够按照一切科学的
本质形式来探求科学的纯粹本质规范，从而无法进行根本的指导，无法在所有步骤上都使科学的方法形式及其说明的
真确性成为可能。毋宁说，它更满足于以事实科学，尤其是以在其科学理想和问题提法上更令人钦佩的自然科学为指
导。 
由此，他进一步指出，现代科学不仅抛弃了自柏拉图以来在各门科学中一直都在发生影响的真正科学的理想，而且在
实践上也抛弃了科学的自我负责的彻底性。因此，它不再以这种彻底性作为最内在的动力。科学的彻底性的自身要求
是，任何知识都必须放弃有效性；对于任何一种有效的知识来说，它都不能通过本源上最初的和完全明了的诸原理而
得到说明；只要它对这些原理不再进行追问，它就不会被赋予任何意义。就这方面而言，实际形成的科学仍然是不完
备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追求科学的彻底性。因此胡塞尔认为，只要我们还在追问科学的自我负责的彻底性，逻辑学
就仍然发挥作用，因为就它的本质普遍性而言，逻辑学不仅能够探究通向最终原理的诸可能的道路，而且通过展开真
正的一般科学的本质，因而通过展开本质的纯粹可能性，它也能够对现实的科学进行规范和指导。 
总之，胡塞尔认为，现代科学之所以认识不到逻辑理性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它认识不到人的理性的自我客观化作用，
或者说，认识不到人类进行自我创造的普遍功能；它已从根本上失去了对自己本身，即对自己的绝对意义的伟大信
仰。这种伟大的信仰，这种将取代宗教信仰的信仰，这种有可能将科学引向智慧——引向对自我、世界和上帝的真实
理性认识的信仰，已在大多数的人们那里失去了它的力量。因而人们完全生活在一个变得已不可理解的世界中，只是
无谓地追问何所为，追问那种过去是如此地毋庸置疑的、已为理智和意志所认可的意义。 
以上所说，只是胡塞尔在这部着作中试图提出的目标和遵循的方法的最一般特征。就这部著作的内容而言，在第一部
分，胡塞尔首先分析了形式逻辑的基本概念和逻辑学科的三个层次，即概念分析论、形式化命题学说和演绎系统理
论。这些方面在他早期的《逻辑研究》中并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这三个层次不仅对实际理解作为一门特殊科学的逻
辑学的真正意义来说，而且对整个哲学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与他所表明的这三个层次相关，他又进一步探讨了一
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既关系到彻底澄清形式逻辑和形式数学的关系，也关系到更加深入地论证这二者在一种形式的
普通数学的观念上不可分离的统一性。在第二部分，胡塞尔讨论的主要是主观逻辑问题，并在论述过程中始终把这个
问题与对作为一种科学学说的形式逻辑的进一步反思联系在一起。这也表明了胡塞尔从形式逻辑走向先验逻辑的一条
自然之路。在这里，胡塞尔把逻辑的论域追溯到了逻辑知识的一系列前提，即前谓词的明见性，并且通过进一步的深
入讨论，向我们展示了下列洞见，即一门现实的哲学逻辑学，一门科学学说，由于它使真正的一般科学的本质可能性
得到了全面的解释，因而可以引导真正科学的形成，所以它只有在与先验现象学相关联时才能产生出来。 
胡塞尔认为，通过这些研究就可以在更高的阶段上把历史上的逻辑学的缺陷，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缺陷展示出来：历史
上的逻辑学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成那些借助科学观念而在主体方面，即在不断进行判断、认识、探求的思维方面才可
能被提出来的重大任务。因为自洛克以来，这种认知心理学就完全被其荒谬的感觉论所取代了，因而对于一种哲学的
科学学说来说，不管它具有多么特殊的重要性，它也会由于这个原因而被放弃，因为洛克以及所有后来进行心理学研
究的逻辑学家和认识论哲学家，并不想对心理学研究和先验的认识研究进行区分。或者说，它的一个重大缺陷就在
于，它不可能把下列任务理解为自己的任务，即对出自在自身客观的意义中建构的意识普遍性的、真正科学的可能性



作最深入的澄清和奠基。 
可见，在《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一书中，胡塞尔通过一种原则的澄清，即通过那种深入到认识和理论中去才可达到
构造的内在性即先验的内在性的澄清，使一种作为真正的理论和真正的科学而被构造出来的东西成为可理解的。但也
正因为如此，那种存在的真实的意义，那种作为真实的存在，作为真实的自然，作为真实的精神世界的科学在其理论
的意义上，也变得理解了。总之，对胡塞尔来说，只有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得到澄清和论证的科学，才可能是最终的科
学；只有在先验现象上得到澄清的世界，才可能是得到最终理解的世界；只有先验逻辑才可能是一门最终的科学学
说，即一门关于一切科学的最终、最深刻和最普遍的原理和规范的学说。 

注 释 

① 《胡塞尔全集》，第5卷，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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